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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专业

一、报名办法

1、招生计划：30 人。

2、基本条件

符合“关于印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本科生辅修专业、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东秦校〔2022〕41 号）”中相关规定，并满足如下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理想信念

坚定，社会责任感强，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学风端正，诚实守信，品行优良，遵纪守法，无任何违纪作弊记录。

（3）主修专业已修课程平均绩点应达到 2.0 及以上，无不及格和无成绩课程。

3、报名办法

每学年春季学期在经济学院网站“通知公告”中发布，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二、录取

1、录取原则

（1）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按辅修招生计划数录取。

（3）按辅修报名基本条件录取。

（4）择优录取。

2、录取办法

报名结束后，按自愿报名情况在招收计划内进行录取。若报名人数超出计划录取

人数，将按照平均学分绩点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3、录取结果

录取结果将在报名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在经济学院网站进行公示。

三、辅修培养方案

1、专业简介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经济学专业成立于 2006 年，现在学校经济学类下招收全日

制本科生。2020 年，经济学专业教学团队入选河北省普通本科院校优秀教学团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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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济学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主干课程《微观经济学》为省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和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专业依托区域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经济地

理与区域发展研究所、秦皇岛市区域规划与政策模拟重点实验室等学术研究机构，结

合优质校外实习基地，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为主线，以学生参加科创

竞赛、社会实践和教师科研项目为支点，着重提高学生的经济理论分析水平、实际工

作能力和正确价值观的树立。

2、培养目标

经济学辅修专业和辅修学位的设立是为满足学生多样性学习选择的需求，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在学习主修专业的同时，修读辅

修经济学专业。

通过辅修本专业，学生将具备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具备向经济运行与管理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和素质，初步完成在开展经济及管理

活动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经济管理

和研究工作的知识储备。

3、修读要求

经济学辅修专业需至少完成 11 学分必修课程，9 学分选修课程，总计不少于 20

学分。

经济学专业辅修学位需至少完成 11 学分必修课程（未包括毕业论文学分），29

学分选修课程，撰写经济学专业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总计不少于 52 学分。

4、辅修课程设置及学分

（1）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课程

类型
先修课程总

学

时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1 3010112002 微观经济学 56 3.5 春季 必修
高等数学

或微积分

2 3010112003 宏观经济学 56 3.5 秋季 必修
高等数学

或微积分

3 3010212001 金融学 56 3.5 秋季 选修

4 3010113090 计量经济学 68 56 12 4 春季 必修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5 3010113001 政治经济学 48 3 秋季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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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010113002 中级微观经济学 56 3.5 秋季 选修

7 3010113003 中级宏观经济学 56 3.5 春季 选修

8 3010113005 财政学 32 2 春季 选修

9 3010113009 博弈论 48 3 秋季 选修

10 3010113010 产业经济学 32 2 秋季 选修

11 3010113011 区域经济学 32 2 秋季 选修

12 3010113017 国际经济学（双语） 48 3 秋季 选修

13 3010113036 经济学说史 40 2.5 秋季 选修

14 3010113032 信息经济学 32 2 秋季 选修

15 3010113033 行为经济学 32 2 秋季 选修

16 3010113041 会计学 48 3 秋季 选修

17 3010113043 财经英语 32 2 秋季 选修

18 3010113045 运筹学 48 3 秋季 选修

19 3010113012 资本论选读 48 3 春季 选修

20 301011301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2 2 春季 选修

21 3010113037 数理经济学 32 2 春季 选修

22 3010113038 发展经济学 32 2 春季 选修

23 3010113031 投资学（双语） 48 3 春季 选修

24 3010113044 经济法 32 2 春季 选修

25 3010113053 中国经济思想史 32 2 春季 选修

（2）辅修学士学位课程设置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课程

类型
先修课程总

学

时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1 3010112002 微观经济学 56 3.5 春季 必修
高等数学

或微积分

2 3010112003 宏观经济学 56 3.5 秋季 必修
高等数学

或微积分

3 3010212001 金融学 56 3.5 秋季 选修

4 3010113090 计量经济学 68 56 12 4 春季 必修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5 3010113001 政治经济学 48 3 秋季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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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010113002 中级微观经济学 56 3.5 秋季 选修

7 3010113003 中级宏观经济学 56 3.5 春季 选修

8 3010113005 财政学 32 2 春季 选修

9 3010113009 博弈论 48 3 秋季 选修

10 3010113010 产业经济学 32 2 秋季 选修

11 3010113011 区域经济学 32 2 秋季 选修

12 3010113017 国际经济学（双语） 48 3 秋季 选修

13 3010113036 经济学说史 40 2.5 秋季 选修

14 3010113032 信息经济学 32 2 秋季 选修

15 3010113033 行为经济学 32 2 秋季 选修

16 3010113041 会计学 48 3 秋季 选修

17 3010113043 财经英语 32 2 秋季 选修

18 3010113045 运筹学 48 3 秋季 选修

19 3010113012 资本论选读 48 3 春季 选修

20 301011301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2 2 春季 选修

21 3010113037 数理经济学 32 2 春季 选修

22 3010113038 发展经济学 32 2 春季 选修

23 3010113031 投资学（双语） 48 3 春季 选修

24 3010113044 经济法 32 2 春季 选修

25 3010113053 中国经济思想史 32 2 春季 选修

26 3010113907 毕业论文 12W 12W 12 春季 必修

四、毕业、学位要求及证书发放

1、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主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及学分，成绩合格，可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同时依据辅修培养方案的完成情况，

颁发相应证书，课程成绩记入辅修成绩单。

（1）辅修课程总学分未达到 10 学分者，只记录成绩不颁发证书；

（2）辅修课程总学分达到 10 学分以上（包括 10 学分）但未达到 20 学分者，可

颁发“跨专业学习证明”；

（3）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达到学分要求，成绩合格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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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2、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达到主修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同时完成辅修学士学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达到学分要求，完成辅

修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并通过答辩，可申请辅修学士学位。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核通过后由学校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注明辅修学士学位。

3、学生在主修专业学业结束时，无论毕业或结业离校，其辅修学习同时终止。

五、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未尽事宜，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地点：科技楼 3037 联系电话：0335-805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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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

一、报名办法

1、招生计划：30 人。

2、基本条件

符合“关于印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本科生辅修专业、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东秦校〔2022〕41 号）”中相关规定，并满足如下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理想信念

坚定，社会责任感强，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学风端正，诚实守信，品行优良，遵纪守法，无任何违纪作弊记录。

（3）主修专业已学课程平均绩点应达到 2.0 及以上，无不及格和无成绩课程。

3、报名办法

每学年春季学期在经济学院网站“通知公告”中发布，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二、录取

1、录取原则

（1）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按辅修招生计划数录取。

（3）按辅修报名基本条件录取。

（4）择优录取。

2、录取办法

报名结束后，按自愿报名情况在招收计划内进行录取。若报名人数超出计划录取

人数，将按照平均学分绩点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3、录取结果

录取结果将在报名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在经济学院网站进行公示。

三、辅修培养方案

1、专业简介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金融学专业成立于 2006 年，2015 年成为经济学院三个专业

之一，目前在学校经济学类下招收全日制本科生。专业教师均为毕业于知名高校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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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教学、科研能力强。金融学专业以“大金融”学科建设为导向，设有金融

工程研究所，配有现代化的金融实验室，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金融人才培育的引导，注重培养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经济学、金融学等相关理论知识

的能力，能够利用数量分析方法对现代金融问题进行分析决策、研发设计和分析金融

产品，具备从事金融活动的实践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培养目标

金融学辅修专业和辅修学位的设立是为满足学生多样性学习选择的需求，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在学习主修专业的同时，修读辅

修金融学专业。

通过辅修本专业，学生将获得金融学、国际金融、证券、保险等方面的基本金融

知识，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处理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业

务的实践能力。

3、修读要求

金融学辅修专业需至少完成 21 学分必修课程。

金融学专业辅修学位需至少完成 35.5 学分必修课程（未包括毕业论文学分），

4.5 学分选修课程，撰写金融学专业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总计不少于 52 学分。

4、辅修课程设置及学分

（1）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课程

类型
先修课程总

学

时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1 3010112002 微观经济学 56 3.5 春季 必修
高等数学

或微积分

2 3010212001 金融学 56 3.5 春季 必修

3 3010212002 宏观经济学 56 3.5 秋季 必修
高等数学

或微积分

4 3010213017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32 2 秋季 必修

5 3010213005 国际金融 56 3.5 春季 必修

6 3010213091 证券投资学 52 3 秋季 必修

7 3010213020 金融工程 32 2 春季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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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修学士学位课程设置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课程

类型
先修课程总

学

时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1 3010112001 统计学 48 3 秋季 必修

2 3010112002 微观经济学 56 3.5 春季 必修
高等数学

或微积分

3 3010212001 金融学 56 3.5 春季 必修

4 3010212002 宏观经济学 56 3.5 秋季 必修
高等数学

或微积分

5 3010213002 会计学 48 3 秋季 必修

6 3010213017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

营
32 2 秋季 必修

7 3010213004 投资学（双语） 48 3 春季 选修

8 3010213005 国际金融 56 3.5 春季 必修

9 3010213007 公司金融（双语） 48 3 春季 必修

10 3010213008 财政学 32 2 春季 必修

11 3010213018 保险理论与实务 56 3.5 秋季 选修

12 3010213009 投资银行学 32 2 秋季 选修

13 3010213092 计量经济学 60 48 12 3.5 秋季 必修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14 3010213091 证券投资学 52 40 12 3 秋季 必修

15 3010213021 保险精算（一） 32 2 秋季 选修

16 3010213022 金融风险管理 32 2 秋季 选修

17 3010213020 金融工程 32 2 春季 必修

18 3010213907 毕业论文 12W 12W 12 春季 必修

四、毕业、学位要求及证书发放

1、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主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及学分，成绩合格，可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同时依据辅修培养方案的完成情况，

颁发相应证书，课程成绩记入辅修成绩单。

（1）辅修课程总学分未达到 10 学分者，只记录成绩不颁发证书；

（2）辅修课程总学分达到 10 学分以上（包括 10 学分）但未达到 20 学分者，可

颁发“跨专业学习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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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达到学分要求，成绩合格者，可

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2、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达到主修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同时完成辅修学士学位培养方案规定 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达到学分要求，完成

辅修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并通过答辩，可申请辅修学士学位。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核通过后由学校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注明辅修学士学位。

3、学生在主修专业学业结束时，无论毕业或结业离校，其辅修学习同时终止。

五、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未尽事宜，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地点：科技楼 3037 联系电话：0335-805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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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一、报名办法

1、招生计划：30 人。

2、基本条件

符合“关于印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本科生辅修专业、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东秦校〔2022〕41 号）”中相关规定，并满足如下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理想信念

坚定，社会责任感强，积极向上，身心健康。

（2）学风端正，诚实守信，品行优良，遵纪守法，无任何违纪作弊记录。

（3）主修专业已学课程平均绩点应达到 2.0 及以上，无不及格和无成绩课程。

3、报名办法

每学年春季学期在经济学院网站“通知公告”中发布，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二、录取

1、录取原则

（1）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按辅修招生计划数录取。

（3）按辅修报名基本条件录取。

（4）择优录取。

2、录取办法

报名结束后，按自愿报名情况在招收计划内进行录取。若报名人数超出计划录取

人数，将按照平均学分绩点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3、录取结果

录取结果将在报名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在经济学院网站进行公示。

三、辅修培养方案

1、专业简介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前身为工业外贸专业，成立于 1993 年，

1994 年开始招收第一批本科生，1998 年按照教育部统一专业调整要求，更名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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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贸易专业，2015 年成为经济学院三个专业之一，在学校经济学类下招收全日制

本科生。专业任课教师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多位教师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专业设有综合实验室，可以进行虚拟商业环境、跨境电商、国际贸易实务等综合实训

活动，有助于学生把专业知识有效转化为实践操作能力。

2、培养目标

国际经济与贸易辅修专业和辅修学位的设立是为满足学生多样性学习选择的需

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在学习主修专业的

同时，修读辅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通过辅修本专业，学生将具备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理论基础，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

法，具备向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和素质，初步完成在开展对外经

贸活动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经济管

理和国际贸易实务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储备。

3、修读要求

国际经济与贸易辅修专业需至少完成 17 学分必修课程、3学分选修课程，总计不

少于 20 学分。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辅修学位需至少完成 26 学分必修课程，14 学分选修课程，

撰写本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总计不少于 52 学分。

4、辅修课程设置及学分

（1）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课程

类型
先修课程总

学

时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1 3010112002 微观经济学 56 3.5 春季 必修
高等数学或

微积分

2 3010212001 金融学 56 3.5 春季 选修

3 3010312002 宏观经济学 56 3.5 秋季 选修
高等数学或

微积分

4 3010313001 国际贸易原理 48 3 秋季 必修

5 3010313013 会计学 48 3 秋季 选修

6 3010313087 运筹学 48 3 秋季 选修

7 3010313046 国际营销 48 3 秋季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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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010313032 国际结算 32 2 秋季 选修

9 3010313004 国际商法 32 2 春季 必修

10 3010313005 国际金融 40 2.5 春季 必修

11 3010313020 世界经济学 32 2 春季 选修

12 3010313014 外贸函电 48 3 春季 选修

13 3010313090 计量经济学 60 48 12 3.5 春季 选修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14 3010313038 世界贸易地理 32 2 春季 选修

15 3010313040 世界贸易组织 32 2 春季 选修

16 3010313015 外经贸英语口语 48 3 春季 选修

17 3010313016 财务管理（双语） 32 2 春季 选修

18 3010313034 通关业务 32 2 春季 选修

19 3010313041 国际税收 32 2 春季 选修

20 3010313009 国际贸易实务 64 4 秋季 必修

21 3010313019 国际商务谈判 32 2 秋季 必修

22 3010313052
跨国公司与跨国经

营
32 2 秋季 选修

23 3010313018 国际投资学（双语） 40 2.5 秋季 选修

24 3010313055 国际运输与保险 32 2 春季 选修

（2）辅修学士学位课程设置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课程

类型
先修课程总

学

时

理

论

实

验

实

践

课

外

1 3010112002 微观经济学 56 3.5 春季 必修
高等数学或

微积分

2 3010212001 金融学 56 3.5 春季 选修

3 3010312002 宏观经济学 56 3.5 秋季 选修
高等数学或

微积分

4 3010313001 国际贸易原理 48 3 秋季 必修

5 3010313013 会计学 48 3 秋季 选修

6 3010313087 运筹学 48 3 秋季 选修

7 3010313046 国际营销 48 3 秋季 选修

8 3010313032 国际结算 32 2 秋季 选修

9 3010313004 国际商法 32 2 春季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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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010313005 国际金融 40 2.5 春季 必修

11 3010313020 世界经济学 32 2 春季 选修

12 3010313014 外贸函电 48 3 春季 选修

13 3010313090 计量经济学 60 48 12 3.5 春季 选修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14 3010313038 世界贸易地理 32 2 春季 选修

15 3010313040 世界贸易组织 32 2 春季 选修

16 3010313015 外经贸英语口语 48 3 春季 选修

17 3010313016 财务管理（双语） 32 2 春季 选修

18 3010313034 通关业务 32 2 春季 选修

19 3010313041 国际税收 32 2 春季 选修

20 3010313009 国际贸易实务 64 4 秋季 必修

21 3010313019 国际商务谈判 32 2 秋季 必修

22 3010313052
跨国公司与跨国经

营
32 2 秋季 选修

23 3010313018 国际投资学（双语） 40 2.5 秋季 选修

24 3010313055 国际运输与保险 32 2 春季 选修

25 3010313902 专业实习 4W 4W 4 春季 选修

26 3010313907 毕业论文 12W 12W 12 春季 必修

四、毕业、学位要求及证书发放

1、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主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及学分，成绩合格，可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同时依据辅修培养方案的完成情况，

颁发相应证书，课程成绩记入辅修成绩单。

（1）辅修课程总学分未达到 10 学分者，只记录成绩不颁发证书；

（2）辅修课程总学分达到 10 学分以上（包括 10 学分）但未达到 20 学分者，可

颁发“跨专业学习证明”；

（3）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达到学分要求，成绩合格者，可

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2、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达到主修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同时完成辅修学士学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达到学分要求，完成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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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并通过答辩，可申请辅修学士学位。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核通过后由学校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注明辅修学士学位。

3、学生在主修专业学业结束时，无论毕业或结业离校，其辅修学习同时终止。

五、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未尽事宜，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

联系人：刘老师 办公地点：科技楼 3037 联系电话：0335-8055332


